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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度主义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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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所经历的
三个发展阶段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其分析范式是解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貌的新视角。在历史制度主义
有关对农村合作医疗所涉及制度演进的主要因素解释中，环境压力与历史观念、行动者与国家自主性、国家能
力等是影响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重要变量，这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路，也为
今后的政策调整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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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步成形，已经有 70 余年的历史。2002 年重新推行的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政策也有 10 多年的历史。如何分析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与未来，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

研究视角，梳理中国合作医疗从形成至今的演进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影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演进的诸多

因素，据此可以对现已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未来变化做出预测性的启示，并探讨如何完善这一制度。

一、农村合作医疗的演变历程

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基本政策之一，它是在各级政府支持下，按照互助共济的原则组织起来，

为农村社区人群提供基本医疗卫生及保健服务的医疗保健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通过建立从

县、公社到生产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中国以不到发达国家百分之一的医疗卫生支出，解决了占人口

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被世界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和成功的“卫生革命”[1]。
2002 年伴随着新型合作医疗的兴起，70 多年的制度演变形成了其曲折的经历，本文将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兴起与发展：国家主导(1950-1978)

合作医疗的萌芽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合作社，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各省为解决广

大农村无医无药问题，积极提倡采用合作制和群众集资的办法举办卫生机构，开辟了合作医疗的先河。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 1955 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即 1955-1956 年，山西、河南、湖北、山东、贵州等省的一

些农村人民公社办起了合作医疗制度[2]。1958 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合作医疗进一步加快。但由于“大跃进”
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影响，人民公社所实行“看病不要钱”的主张难以持久，当时集体经济难

以承担，农民也无力缴纳保健费，对农村合作医疗造成了很大冲击，很多地方的合作医疗工作陷于停顿[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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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49-2011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

统计数据资料来源：1.周寿祺，中国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研究进展[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1994(9)；2.顾昕，自愿性与强制性
之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嵌入性与可持续性发展分析[J]，社会学研究 2004，(5)；3.郑蕾，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演进与反思
[J]，西北大学学报 2010，（2）；4.陈在余，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历史回顾与比较[J]，农业经济 2012，(2)；5. 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世纪 60 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合作医疗制度也开始回升。1966 年，毛泽东批示了湖北省长乐县乐园

公社办医疗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搞不搞合作医疗，不仅是重视不重视农民医疗保健的问

题，而且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因此很快就一哄而起，实现了合作医疗“一片红”[4]。1978 年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合作医疗”列入进去。1979 年，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等部委下发《农村合作

医疗章程（试行草案）》，对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规范。至此，全国农村约有 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医疗

合作，对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状况，提高农民健康与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3]。这一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特点

是低水平、广覆盖，国家领导人以及政府的主导性强，并在制度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
（二）困境与探索：市场化冲击下的社会诉求(1978-2002)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重新成为农业

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以农业合作社为依托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滑坡局面。从 1978 年到 1985 年，这 10 年

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 90%下降到不足 5%（见图 1）。而 90 年代初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入手，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的思维模式弱化了公共服务层面的社会保护，农村的医疗保健一定程度上面临解体的危险，全国仅存

的合作医疗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苏南地区，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因为合作医疗陷于困境而放弃它，而是进行艰难

地探索。1993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1994 年，又在全国 7 个省 14 个县（市）开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及跟踪研究工

作。1997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力争到 2000 年在农村多

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这一系列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缓慢的恢复

性发展 [3]，但避免不了的是，绝大多数农民沦为自费医疗群体，截止 1998 年农村居民自费医疗的比重达

87.44%[3]。国外学者把这段时期称为“中国农村的无保障时期”[5]，相当程度上是农村居民在市场化冲击下寻求

国家保护的诉求或源于个人亲朋及血缘关系上的家庭或社会庇护，社会自发性的特征较为明显。
（三）改革与创新：国家推动与社会自觉(2002- 至今)

2002 年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

定》，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3 年 1 月转发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明

确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

的投入。从 2003 年开始，本着多方筹资，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地区不断增加。中央

政府通过总结试点地区的经验，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的全面开展创造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从建

国初期的覆盖率来看，截止到 2011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已经达到 97.5%。（见图 1）。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演进所经历的这三个阶段可以描述为：国家主导型，社会自发型和国家与社会互

动结合型。即第一个阶段是在国家大政方针的背景下逐步形成，农民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第二个阶段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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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经济制度的变革，在农村社会建设方面则出现一定程度的后撤，由农民自发组织；第三个阶段是国家在

政策上宣传推广以及在农民自愿参加的互动基础上逐步建立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

度生成、路径依赖以及变迁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存在诸多的契合点。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对新农合的解释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

ism）政治学的兴起。而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大流派中，真正从政治科学的传统中生发出来，也是最早成为

方法论意义上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6]。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

len）和斯文·史泰默（Stven Stionmo）在其出版的著作《建构政治学：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分析》中首次使用“历史

制度主义”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获得了巨大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政体或

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7]。通过批判传统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性选择

范式，历史制度主义试图从中层理论的角度重构政治科学，“即通过中间层次的制度来联结宏观层面上的社会

经济背景和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8]。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的真谛在于“从制度与观念

之间的结构性互动中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7]。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的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是

当旧制度面临新的压力时，旧制度内部可能会产生冲突，促使新制度的产生；第二种是旧制度本身可能会激励

新制度的产生；第三种是新观念的输入可能会使旧制度下的某些集团去重新思考他们的利益，并引起政治力

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新改变[8]。作为一种理论分析范式，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路径依赖与制

度变迁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于 2002 年再起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言，历史制度主义有以下的解释：

（一）环境压力与国家主导：制度模板及制度生成

尽管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是国家与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中层理论，但是也强调宏观与微观的制度影响。历

史制度主义学者偏向于对非正式和非官方制度的研究，尤其是“中介制度”（intermediate-level institutions）[9]，如

政党系统和经济利益集团的结构等。他们认为，这些中介制度连接国家、社会和个人，受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

的制度影响。
从早期合作医疗的社会环境和存在的压力来看，政府所能集中的有限资源，主要是对包括机关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城市居民提供公费和劳保医疗，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

涨，使得合作医疗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建国之后，随着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不断提升，国家独立于社

会的决策能力越来越强，“强国家 - 弱社会”的格局初步形成[10]，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更是为合作医

疗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动力。其次，部分地方所自发形成的合作医疗，为自上而下的推行提供了制度模板（In-

stitutional Templates）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在 2002 年，经试点后全国推广，其制度生成的环境压力是在一种城

乡二元结构相对固化的社会环境下、农村发展远落后于城市、且在合作医疗所具有的旧制度激励条件下产生。
凭借在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性，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形成并得以推广。

但是在社会流动性加剧的转型背景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能够走多远？从 2002 年到 2011 的十年间，农

村卫生事业经费在全国总卫生费用中的支出比例却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每千农村人口中所配备医务人

员的比例也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这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目标呈现非对称性的差距（见表 1）。
表1 新农合实行以来农村卫生事业财政支出及卫生人员比（2002-2011）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事业统计年鉴（2002-2012）。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	

����%1  

40.4 36.9 34.9 27.4 33.1 22.5 22.6 32.8 22.4 23.6 

11��111111
1111��1  

1 .41 0.98 1.17 1.05 1.10 1.04 1.06 1.39 1.46 1.27 

 

①尽管制度模板（Institutional Templates）是社会学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形成的路径，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这一制度形成路径缺乏行
动者的能动性，在此引用这一概念不仅是为了说明既有制度的作用，更是强调行动者对既有制度的改进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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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观念与国家能力：新农合的路径依赖及变迁藩篱

路径依赖指的是制度的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即一旦某种制度被选择之后，制度本身就将会产生出一种自

我捍卫和强化机制，使得扭转和退出这种制度的成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困难[8]。要从历史进程中去追

溯制度的生发过程，而路径依赖恰恰是“历史”进入制度主义的工具。因为，在现实的制度产生和变迁活动中，

我们并不能去假定一个制度真空的存在，现实之中的任何一种制度产生之时就已有先前的路径存在。
对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而言，对传统家庭保障的依赖观念，决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初创

时的举步维艰。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1966 年这 20 多年间，早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最高也只有 46%(见图

1)。有这样一个假设值得思考，即：当传统观念根植于社会基层，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新制度所获得的阻力就越大。
不过国家能力的强弱，也直接影响制度生成和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程度，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对新制

度的抵触和对既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受阻，其覆盖率一度低至历史的最

低点(不足 5%)，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效率至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社会的自我发展空间，国家

的自主性程度受到相应的影响。后期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改革，从地方实践积累合作医疗的经验，历史

观念与国家能力在新型合作医疗的制度成长过程中此消彼长。1994 年所确立的分税制，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获

得了较快的增长，这为新合作医疗的路径依赖奠定了物质基础，家庭保障在市场风险的冲击下趋向脆弱，导致农

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急需国家和社会的保护，这是新型合作医疗在覆盖率方面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但是问题也

在于，早期分税制所建立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并非是对称性的。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供给和报销标准

方面千差万别，且各地对农村参保的基本药物制度方面也存在相当多的区别。以 2010 年主要引起死因的疾病为

例，城乡居民之间的高发病险种趋于一致，但农村居民所获得的医疗保障经费标准却远低于城市居民（见表 2）。
表2 2010年城乡居民前十类疾病、死因构成合成率及人均医疗费用

数据来源：根据 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整理。

（三）行动者与关键节点：合作医疗的断裂可能性

历史制度主义将“形成之后的制度流变分成了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Normal Periods)和制度断裂的‘关键

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时期”。这是因为制度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稳定之后，会在某一时期内被危机所打

断，从而产生出突发性的制度变迁。但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任何制度在设计之时，由于行动者的认识范围和

时间视域的限制，都有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三个关键时期，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建国初期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导致个体

无法脱离公社而独立存在，根本无从选择。另外，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批示了湖北省长乐县乐园公社办医疗的经

验，因此搞不搞合作医疗，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一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与农民自身的

利益驱动以及领导人的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个关键节点就是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诞生。人民公社的瓦解不仅使合作医疗失去赖以生存的组织基础，还失去了维系合作医疗的经济基础。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对于是否参加合作医疗有了自身利益的思考和行动上的选择，这一时期农村合作医疗

的制度断裂与农民自身的利益和行为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市场化体制改革引发的风险进一步冲击了传统农

村社会的家庭保障。第三个关键节点是 200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

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试点推广。而早在 1996 年底，江泽民同志就强

调在农村发展合作医疗是“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农民作为行动者，考虑自身利益，根据情况自主选择，此后

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才一路飙升，这一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是政府和农民在利益和行为上各自权

衡的结果。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对于资源配置的市场所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全面肯定，

而在国家治理能力并未达到现代化程度的今天，新农合所起的医疗保障功能也面临更多的市场化风险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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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制度主义对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启示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国家主导型和社会自发型的调试，以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结合型的兴起。从历史

制度主义的分析中，作为演变的因变量因素，如环境压力、历史观念、行动者与关键节点时期等，与自变量因

素，如国家能力、自主性与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对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演进的不同阶段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历

史制度主义对于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未来又有何启示及应该做何种程度上的完善呢？

首先，新农合既是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演进的产物，同时也是新制度形成的结果。早期国家主导型的合作

医疗为什么会出现低覆盖率，大部分农村地区甚至存在长达 20 年的断裂期，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集权的

“强政府”在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失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依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环境下产生，其面临的

环境压力与早期的合作医疗背景并无本质的区别，制度断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制度设计而言，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在国家顶层只有一般性的指导文件，并没有规范性的政策出台，同时地方的实践也处于不断地政策

调试之中。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空间形成必然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如何规避这些

不确定因素，就需要政府优化制度环境，及早出台农村合作医疗法或农村社会保障法。
其次，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操作和发展的结果往往不是创造制度时的目的和意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诸多利益因素的影响，而农民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逆向选择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换句话

说，依据理性的个体通过自愿来参与新农合保障的农村社会也存在失灵的可能，这与当前政府通过再分配制

度设计以实现“人人有保障”的目标发生了兼容性冲突。如何规避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于未来农村合作

医疗的调整应该向有利于构筑农村合作医疗投入的长效机制倾斜。就当前而言，新农合的供给完全依靠政府

的投入，非政府组织以及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供给相当有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不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

居民的医疗需求选择。因此，从根本上实现农村合作医疗的普惠与公平，在于形成合理的、包容不同层次和不

同组织的投入结构，以及平衡医疗供给方和医疗受惠方的利益。例如政府可通过购买农村医疗公共服务，加强

第三方监管的方式达到医疗保障的目标。
最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在城乡差距依然存在，且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产生的，行动者作为理性的个体，

倾向于选择能规避风险的保守或者激进行为。在我国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征地拆迁所频繁出现的

矛盾相当程度上在于农民对自身保障的担忧，“离土未进城”、“农民抗争”体现了市民化待遇的供给不足，统一

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建立。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仅是宏大的政治体制，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制度

群，这些网络化的制度群共同结构、互动形成了一个组织网，影响着社会行动者的一切偏好和行动。因此，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不能仅作为政府单列的治理项目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农地制度、基层民主、社会资本、经济发

展与社会和谐等等，都将是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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